
上海交通大学校内公文

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印发《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学

业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博士生致远荣誉计划培养单位：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博士生致远荣誉计划项目，保障致远

荣誉计划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做好对致远荣誉计划博士毕业

生学业完成情况的评估，经学校荣誉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

现将《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学业评估实施办法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研究生院

2022年 5月 13日

研究生院〔2022〕2 号 签发人：王亚光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学业评估

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博士生致远荣誉计划项目，保障致远

荣誉计划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做好对致远荣誉计划博士毕业

生学业完成情况的评估，特制定本办法。

一、 基本要求

1. 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的学业完成情况评估，应结合其学位

论文评审、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进行。经评估确认应授予

荣誉证书的，由学校颁发致远荣誉计划证书。

2. 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后，学院应对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的课

程学习情况、联合培养完成情况、国际会议参会情况、作

学术报告的情况、培养过程管理环节完成情况进行核查。

各环节均已顺利完成的，进行后续评估；有环节未达标的，

原则上不再进行后续评估，由院系将核查意见报送研究生

院。

3. 学位论文评审完成后，学院应根据评审结果，确认是否继

续进行后续评估。如符合继续评估的，将致远荣誉计划博

士生的学业评估材料按序提交论文答辩委员会、学院学位

评定委员会、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审议，形成审核意

见后提交研究生院。不符合继续评估条件的，将院系意见

报送研究生院。



4. 研究生院在对学院所提交评估材料初审后，提交学校荣誉

计划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的，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

过后颁发致远荣誉计划证书。

5. 博士生或其导师对学业评估结论有异议的，可向学院提出

申诉；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同意后，可在 3个月内

重新进行 1次学业评估。

二、 学位论文评审

1. 国际联培型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应采取国际

评审，具体流程与要求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国际评审与答辩办法》（沪交研〔2021〕79号）进行。

2. 行业联培型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评审按照《上

海交通大学关于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定》（沪交研〔2021〕

80号）进行。

3. 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中，论文选题、

文献综述、理论知识、科研创新、写作能力等五项指标的

评审意见中不能有“不及格（Fail）”；综合结论须为“良好

（Good）”及以上，且“优秀（Excellent）”不少于 2/3。国

际评审意见存在异议处理情形的，以异议处理后评审结论

为准。



4. 未达到上款要求的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为学业评估不合

格，不授予致远荣誉计划证书。满足学校普通博士生论文

答辩要求的，可继续组织答辩。

三、 学位论文答辩

1. 国际联培型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应公开进行

国际答辩，具体流程与要求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国际评审与答辩办法》（沪交研〔2021〕79 号）进

行。

2. 行业联培型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应公开进行

答辩，具体流程与要求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申请授予

博士学位的规定》（沪交研〔2021〕80号）进行。

3. 学生在正式答辩前须在本学院内作一次学术报告。对论文

同行评审后学业评估合格的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学位论

文答辩委员会应根据学位论文成果的创新性、校内外联合

培养的成效、学生的学术发展潜力等，出具对学生学业完

成情况的评估意见和授予致远荣誉计划证书的推荐意见。

四、 学位申请

1. 对论文同行评审后学业评估合格的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

其学业评估材料随其学位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学院学位评



定委员会，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出具对授予学生致远荣

誉计划证书的推荐意见。

2.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的申请后，

提交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由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对

授予学生致远荣誉计划证书给出推荐意见。

3. 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的申请后，

报送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将评估情况、推荐意见报送学校

荣誉计划委员会审核，由学校荣誉计划委员会决定是否授

予致远荣誉计划证书。

4. 研究生院将学校荣誉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向学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报备。

五、 荣誉证书

经学校荣誉计划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荣誉计划博士生可授

予致远荣誉计划证书。致远荣誉计划证书由研究生院负责制

作与发放。

六、 其它

本办法经学校荣誉计划委员会讨论通过，由研究生院负

责解释，自通过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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